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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次在司乘冲突中，判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抢抢夺夺公公交交方方向向盘盘，，一一乘乘客客获获刑刑三三年年

捶捶打打责责骂骂公公交交驾驾驶驶员员，，两两人人被被行行拘拘
一个因为在车上闪了一下，一个因为车辆到站未停

本报泰安11月28日讯（记
者 张伟） 齐鲁晚报11月8日

《K17路公交车刚起步，乘客捶
了司机两下》，11月9日《末班车
到站未停，女子打的追拦》，报
道了两起公交车驾驶员被乘客
捶打、责骂的事件，受到读者的
广泛关注。近期，两名当事人分
别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的
处罚。

11月3日下午2点56分左
右，泰安K17路公交车驾驶员
驾驶公交车自西向东行驶，在
鲁商国际站牌率先上来了一名
抱着小孩的老年男性乘客，随
后驾驶员开车向前行驶。公交
车启动时，也许是老年乘客没
站稳，被闪了一下。紧接着，老
年乘客开始高声质问并上前捶

打驾驶员。
据公交车上的视频监控显

示，老年乘客手里疑似拿着手
机，上前与驾驶员理论，并先后
两次做出捶打驾驶员的动作。
有乘客大声说，“他正开着车，
你怎么能打他呢？”听到大家的
劝解，老年乘客返回车内，和其
他乘客辩论着。驾驶员停下车，
起身站在公交车前门附近，在
平息情绪之后，再次启动，将乘
客安全送达目的地。

由于乘客当时声称要投诉
驾驶员，事后驾驶员将该事件上
报车队，大家看完视频监控后很
气愤。“捶打我们驾驶员，就这样
乘客还说要投诉，我们一定要通
过法律途径维护正当权益。”驾
驶员与公司相关负责人于11月5

日下午到辖区派出所报警。
11月7日晚9点47分左右，

K28路末班车自北向南行驶至
红星美凯龙站牌附近时，一名女
子乘坐出租车追赶上来，下车后
拦停公交车，并疯狂敲打公交车
玻璃。随后，公交车驾驶员打开
车门让女子上车，该女子上车后
情绪非常激动，对着公交车师傅
大声责骂。“当时车上还有小
孩，都被该女子突如其来的行
为吓哭了。”有同车乘客上前劝
阻，但该女子并不听劝。

据知情者透露，该女子之
所以发火，疑因11月6日晚，
K28路末班车驾驶员没有看见
她，到站未停，导致她打车回
家。11月7日晚该女子又遭遇同
样情况，所以忍不住发了火。最

后，在大家的劝说下，女子坐到
座位上，情绪逐渐平静，公交车
开始正常行驶。

K28路公交车驾驶员介绍，
事发当晚下着雨，视线不好，他
没有看见站牌有乘客。“我把车
停到路边，一直给她道歉，但她
就是不听，后来她打出租车的9
块钱，也是我掏的。”在视频中，
该女子称，驾驶员骂她了，但驾
驶员答复记者时表示，他并没有
骂人，“通过站牌时，我没看见有
人，就轻微点点刹车过去了。11
月6日晚末班车并不是我值班，6
日的事我并不清楚。”

泰安市公共交通公司二队
秦先生介绍，通过视频监控，他
们也注意到，11月7日晚K28路
末班车行驶途中，有一辆出租

车曾在某一站点打着转向灯停
靠，但驾驶员并不知道有人要
乘坐公交车，随后就发生了女
子拦停公交车，并上车大声斥
责驾驶员的事，“如果乘客认为
我们的驾驶员在服务过程中有
差错，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投诉，
但采取这种过激行为很不妥，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11月8
日中午，驾驶员与公司相关负
责人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记者从相关派出所了解到，
捶打公交车驾驶员的老人，因寻
衅滋事，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
处罚款5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责骂K28
路公交车司机的女子因扰乱公
共交通工具秩序，被处以行政拘
留7天的处罚。

“抢夺方向盘的行为，就是
绑架整车乘客的安全来向司机
施压，就是拿车上乘客及道路上
过往车辆、行人的安全当儿戏。”
11月28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
人民法院对该起公交车司乘冲
突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后，东
平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
对该案进行了释法说明。对于此
类案件，人民法院将予以坚决打
击、严厉惩治。

东平县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刑事审判庭庭长井长生介
绍，东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
人周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于2018年11月9日向法
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适用简易
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
审理了此案。

“乘客的人身安全掌握在司
机所握的方向盘的手里，不论
乘客因何原因与司机发生争
执，抢夺方向盘的行为，就是绑
架整车乘客的安全来向司机施
压，就是拿车上乘客及道路上
过往车辆、行人的安全当儿
戏。”井长生说，因一己之私，逞
凶斗狠，无视公共安全的行为，
不仅要受到舆论的谴责，更要受
到法律的严惩。

抢夺方向盘行为的原因，多
是诸如上下车等琐碎小事，个别
无良乘客悍然出手抢夺方向盘
也是心存侥幸，认为只要司机及
时刹车就不会有什么后果。殊
不知，一旦意外失控，就可能造
成惨烈车祸，造成的危害后果
无法预料，这是对他人生命严
重不负责任的恶劣表现。因此，
乘客在乘车过程中必须冷静，
不管因个人何种私事，都应遵
守交通规则，不应采取抓扯方
向盘或击打、伤害驾驶员的过激
行为，一旦发生此类情况，不仅
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按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

刑事责任。对于同车乘客而言，
遇到上述行为时，应主动劝阻，
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加以制止，
以确保公共车辆和人身财产安
全。

被告人周某某作为一名具
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
其抢夺方向盘的行为会导致公
共汽车失控，可能发生翻车危及
车上司乘人员的生命、健康权利
或撞击其他车辆或行人的危害
后果，使公共汽车及车上乘客、
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人员等处于
危险中，但仍为达到停车的目
的，强行扭转正在行驶的公共
汽车的方向盘，使该车处于危
险状态。被告人周某某在主观
上具有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故
意，况且当时公共汽车正在行
驶中，由于被告人周某某用力
拉扯方向盘，导致公共汽车严
重偏离行驶路线，驶向道路北侧
的路肩，造成客车右前轮轮胎及
减震气囊破损。

周某某的行为使车上乘客
产生惊吓和恐慌，给车上的司
乘人员及过往行人、车辆造成
现实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足以
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
康和公私财物安全。综上，只要
行为人实施了危险方法和手
段，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都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故被告人周某某的行为符
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的构成要件，应当按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其定罪量
刑。

“对于此类案件，人民法院
将予以坚决打击、严厉惩治，形
成司法震慑力，起到警示教育
作用，使社会公众充分知晓此
类行为的法律后果，切实维护
社会公共安全。”井长生说。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崔岩

本报泰安11月28日讯（记者 马云云 崔岩） 因坐过站
要求下车遭拒，山东泰安东平一名乘客抢夺正在行驶中的司机
方向盘，置车上乘客及行人的安危于不顾，如今，他尝到了苦
果。11月28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人民法院对该起公交车司
乘冲突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周某某因犯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司乘冲突中被判处这
一罪名，这在山东省系首例。

周某某皮肤黝黑，表情平静。走进审判庭时，他不停看向旁
听席，像在寻找亲属。

2018年4月21日，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东平公
司的一辆客车由泰安开往东平，车上乘坐18名乘客，其中就有
酒后的周某某。

16时许，客车行驶到东平县接山镇331省道与滨河大道交
叉路口时，周某某起身要求下车，客车司机明确告知，要到接山
汽车站后方可下车，此时，周某某抢夺司机方向盘要求停车。

监控画面显示，当时周某某坐在前面几排，16时许，他从座
位上探出头来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然后起身走到司机右后方，
简单说了几句后，突然扑向方向盘。

周某某的这一举动导致车突然改变行驶方向，脱离正常行
驶道路，驶向道路北侧路肩。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车出
现剧烈震动。而这辆客车刚路过一座桥。

车上乘客证实，当时周某某走到司机跟前说“坐过站了”，
要停车。抢夺方向盘后，车辆突然向右急打了一下方向后，急刹
停下了。

值得称赞的
是，看到周某某的
疯狂举动，坐在司
机旁边的乘客旋即
起身将周某某拉
开，周某某被推回
到座位上。

司机将客车紧
急制动后，停在道
路北侧的路肩上。
周某某的行为导致
客车右前轮轮胎及
减震气囊破损，未
造成人员伤亡。被
告人周某某被采取
强制措施后如实供
述了犯罪事实。案
发后，被告人周某
某赔偿山东泰安交
通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东平公司车辆维
修费1500元，并取

得谅解。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某不顾他人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

安全，抢夺正在行驶中的公共汽车的方向盘，致使车辆失控，虽
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已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应予惩处。周某某具有坦白情节，依法
可从轻处罚。其赔偿了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认罪、悔
罪，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宣读判决书后，法官问周某某是否服从判决、是否提起上
诉，周某某回答：服从判决，不上诉。

葛法官说法

抢抢夺夺方方向向盘盘是是

绑绑架架乘乘客客安安全全向向司司机机施施压压

因坐过站要

求下车遭拒，乘客周

某某抢夺正在行驶

中的客车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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